
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工作检查标准 
 
一、检查依据 

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

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
二、检查标准 

1.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都要开展课后服务。 

2.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都要开展课后服务，结束时间不

得早于 17:30。 

3.对有需求的学生，提供延时托管服务。 

    


